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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
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175 号 

 

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

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分别为

19.66 亿元、15.03 亿元、11.46 亿元和 9.38 亿元，其中大宗贸

易预付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10.67亿元、10.43亿元、8.97亿元和

7.17亿元，2020年和 2021年累计计提减值准备均为 9.07亿元。

前述预付大宗贸易款项主要系 2014年至 2018年期间发行人与广

州市卓益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州卓益）、江门市恒浩供应链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门恒浩）开展大宗贸易合作而产生的预付

款项。其中，广东卓益的监事为李卓斌，江门恒富贸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江门恒富）持有江门恒浩 50%股权，江门恒浩和江门恒

富的执行董事均为李卓斌，江门恒富的股东为徐文辉和徐文杰。

发行人公告显示，2018 年 1-6月大宗贸易业务含税采购额较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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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大幅下降，但同期发行人继续向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滚动预付

大宗贸易款项，截至 2018年 6月末预付大宗贸易款项期末余额达

11.19 亿元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大宗贸易业务负责人汪南东已

与公司签订担保协议，约定汪南东就大宗贸易预付款 11.19亿元

和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根据汪南东与徐

文辉、徐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，汪南东称其自 2013

年 4月 7日至 2018年 7 月 31日期间累计向徐文辉、徐文杰、李

卓彬账户转账借款 18.03亿元，徐文辉、徐文杰、李卓彬累计偿

还借款 15.07亿元，尚欠 2.99亿元借款未归还。梁文伟、汪南东

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，2015 年至 2018 年期

间，汪南东为徐文辉及其实际经营的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了借

款担保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大宗贸易预付款账面

余额形成的原因及其坏账准备余额变动的原因，具体交易对手方

及交易内容，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未对前述款项全额计提减值

准备的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 2018年大宗贸易预付款的支付情况及采

购货物交易情况、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目前的经营情况、汪南东

与广州卓益、江门恒浩及其相关当事人的诉讼纠纷及进展情况，

说明前述大宗贸易业务是否存在真实的业务背景，是否涉及资金

占用或财务资助，发行人是否对广州卓益和江门恒浩采取追偿措

施，是否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；（3）汪南东就大宗贸易预付款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具体期限，汪南东履行连带保证责任的

具体进展情况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发行人已采取和拟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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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的追索措施；（4）结合前述问题，说明相关事项是否构成本次

发行的障碍及理由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

（2）（3）（4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影响本

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项目信

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

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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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2 月 18 日 


